
上海市办理人才中介服务许可须知

产品名称 上海市办理人才中介服务许可须知

公司名称 国甲商务服务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三鲁公路2755号鑫尧文创园2号楼2
05室

联系电话  17717532041

产品详情

 办理人才中介服务许可须知：

 &nbsp&nbsp一、受理依据《上海市人才流动条例》、《人才市场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
。

 &nbsp&nbsp二、受理条件申请人才中介业务的企业，除应当符合《公司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规
定的企业设立条件，还应当具备下列从事人才中介业务的ZZ条件：

 &nbsp&nbsp（一）申请基本业务（包括人才咨询、人才推荐、人才招聘等三项）的应当具备：1、企
业名称中冠有人才或咨询行业名称；2、企业员工中取得人才中介职业资格的有5人（含5人）以上，其中
人才中介师不少于1名（一年内达到）；3、作为经营业务场所，建筑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的商务用房；4
、具有必需，且相关的办公设备；5、具有可行的工作章程和制度；6、注册资金在10万元以上；7、具有
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8、具备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
 &nbsp&nbsp（二）申请网络服务业务的，除具备（一）所列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：1、电信服务与
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；2、网络服务设备证明；3、信息网络专职工程技术人员资格证明。

 &nbsp&nbsp（三）申请培训业务的，除具备（一）所列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：1、专兼职师资证明
；2、教室或相应教学设施证明；3、拟开展的培训项目或课程设置证明。（四）申请人才测评业务的，
除具备（一）所列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：1、测评软件证明；2、相应设备证明；3、专职测评人员证明
。

 &nbsp&nbsp三、申报材料

 &nbsp&nbsp1、申请报告；2、房产使用证明；3、验资报告（兼营机构需提交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）；
4、企业名称核准单（申请兼营的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）；5、机构负责人简历、身份证复印件；6、
工作人员基本情况；7、工作设备（型号、数量）情况；8、其它规定提交的材料。



 &nbsp&nbsp四、许可证的办理

 &nbsp&nbsp1、人才中介许可实行告知承诺。申请人向受理企业登记注册的本区工商部门提交申办人
才中介机构申请书、企业名称核准书和开展人才中介业务已有的有关材料，并索取《人才中介许可告知
承诺书》对申办的相关要求做出承诺；由工商部门将收到的材料移交区人事局。2、区人事局在收到申请
人承诺文书及有关材料后核发临时性的《上海市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》（该证有效期为三个月，业务内
容**为：人才咨询、人才推荐、人才招聘）。3、区人事局在颁发《上海市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》三个月
后，对申请人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检查，对符合已承诺条件的中介机构，核发为期一年的《上海市人才
中介服务许可证》；对不符合已承诺的条件或有其他违法经营行为的机构，做出吊销原许可证、责令停
止相关业务、不再延期或换发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、或者依法查处等处理。申请兼营人才中介服务业务
的，参照上述程序办理，同时提供营业执照正本、副本和公司代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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